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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810室  
楊岳橋議員  
 
楊議員：  

《 2019年侵害人身罪 (修訂 )(域外法律效力 )條例草案》  

 你於 2019年 5月 20日致函立法會主席 (“主席 ”)，表示你擬提交
的上述法案正待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，但由於該事務委員會議程密
集，未必能在本立法年度完結前安排會議討論該法案。你現在向主席
申請豁免有關程序，直接提交該法案至立法會首讀 (附件 )。就此，主席
指示我回覆如下。  
 
 議員向立法會提交法案，必須符合《基本法》、現行法例及
《議事規則》的相關規定，並遵循立法會的慣例，而涉及的程序已載
述於立法會網頁內的 “立法會議員提交法案資料文件 ”(立法會
CB(3)9/16-17號文件 )。按照有關程序及慣例，議員提交法案前，應就
立法建議諮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。你應已知悉，保安事務委員會將於
2019年 5月 31日召開特別會議，討論你的法案及與《 2019年逃犯及刑
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相關事宜。  
 
 請注意，任何議員法案經相關事務委員會討論後，主席仍須
裁決法案是否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七十四條和《議事規則》第 51(3)及 (4)條
的規定。根據有關規定，法案若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
運作，即不得提出﹔若涉及政府政策，則須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，方可
提出。按照有關程序及慣例，主席會先書面徵詢政府當局的意見，並
考慮提交法案議員的回應，才作出有關裁決。  
 
 基於以上所述，你的法案可否提交立法會首讀，現在仍
言之尚早。  

立法會秘書 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2019年 5月 27日  
 
副本送：  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議員  
 立法會其他議員  






